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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注意事項



具本校單一入口或選課系統等使用權限者，
統一採取網路申請方式辦理。

✓編制內教職員工

✓約用人員

✓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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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辦對象



本校實施車輛管制以維護校園安全，如有校園停車需求者，
須申辦當學年度有效停車證或停放來賓停車場。

✓ 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

✓ 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

✓ 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委員會執行小組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

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機車排氣定期檢驗資訊管理系統

✓ 更多資訊請逕至本組網頁查詢：
總務處／校安防護組／法令規章／校園車輛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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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辦前請詳閱本校車輛管理要點
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05-1296-194147,c1817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05-1296-194146,c1817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vehicle.nsysu.edu.tw/files/Licenses/pdcna.pdf
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/motor/query/query_check.aspx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12-1296-18172.php?Lang=zh-tw


每年8月開放線上申辦，另將於11月加強無證取締，
請於112/10/31前完成申領！

• 「111學年度停車證」使用期限：111/11/01-112/10/31

• 「112學年度停車證」使用期限：112/11/01-113/10/31

• 如於111學年度申領「連續兩學年（111-112）機車停車證」，
請勿重複申請。

• 如有未結款項（違規單或停車費），須結清後才可申辦。

• 停車證由線上申辦至核發，於尖峰作業時期約需15個工作天數
（週一至週五，不含例假日），請申請人提前辦理，並隨時查詢
申請狀態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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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證使用效期



本校學年度停車證，以整學年為收費標準，繳費領證後不予退費；
期中申請者，仍以整學年計算。

• 編制內教職員工：汽車每學年1,000元(第2張1,500元)，機車每學年300元。

• 文學院及海科院約用人員：汽車每學年1,000元，機車每學年300元。

• 約用人員：汽車每學年600元（限停海堤停車場），機車每學年300元。

• 學生：汽車每學年600元（限停海堤停車場），機車每學年300元。

• 機車連續兩學年（112-113），600元。

• 電動二輪車，免收費。

• 申請人具效期內身心障礙證明者，免收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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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證收費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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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線上申辦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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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暨交通違規管理系統

網址： https://vehicle.nsysu.edu.tw

登入系統

網頁路徑：總務處／校安防護組／(快速連結)停車證申請

https://vehicle.nsysu.edu.tw/
https://vehicle.nsys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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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系統

• 輸入學號或員工編號
• 選課系統或單一入口密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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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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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資料 • 車牌號碼不加「-」

• 確認常用電話及Email

• 具身障身分請上傳jpg檔
「效期內身障證明資料面」

• 車種代碼：選擇機車可申辦
連續兩學年（112-113）

• 證件照片請上傳jpg檔
「行照/車輛保險卡車籍資料面」
(曾於系統申辦之車輛可選擇
延用歷史資料)

• 機車須完成並通過排氣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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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資料 證件照片請上傳jpg檔「行照/車輛保險卡車籍資料面」



1414

進度查詢 請務必於系統「車籍資料」查詢申辦進度，
以免影響自身權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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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查詢
審核中

• 資料尚在審核

製證中

• 資料審核通過
正在製作停車證

可發證

• 停車證製作完成
可繳費領證

請確認車牌號碼、發證學年度(112)、(點選)行照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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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查詢
審核中

• 資料尚在審核

待補件

• 申請資料不全請補傳資料

• (點選)序號，即可回到「資料輸入」頁面，請再次確認
資料內容。

• 證件照片請上傳jpg檔「行照/車輛保險卡車籍資料面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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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查詢

如進度查詢無任何紀錄

則表示「未申請成功」

請留意網路順暢並重新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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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繳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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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狀態顯示「可發證」，再行繳費，繳費方式：

✓線上繳費：
於「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」列印「繳費單」，
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（入帳工作天數2天）、
四大超商現金繳費（手續費另付，入帳工作天數7天）、
自動提款機ATM轉帳（入帳工作天數2天），
請務必保留繳費憑證，以備領證時查驗。

✓以現金或「一卡通」現場繳費領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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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
網址：https://payment.nsysu.edu.tw/olprs70/

網頁路徑：總務處／出納組／
(查詢及出納系統連結)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
https://payment.nsysu.edu.tw/olprs70/
https://payment.nsysu.edu.tw/olprs70/
https://payment.nsysu.edu.tw/olprs7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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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點選繳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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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選擇收款單位及類別

• 收款單位：總務處

• 收款類別：停車證申請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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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選擇收款單位及類別

• 繳款人：(申請人)姓名

• Email：(收取繳費證明)

• 金額：請參考「停車證收費標準」
(p. 7)，自行填寫

繳款人註記【格式】
車號：
車種：
學號(或身分證字號)：
手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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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確認付款資料及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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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(產生繳費單)選擇輸出版型

• 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（入帳工作天數2天）

• 四大超商現金繳費（手續費另付，入帳工作天數7天）

• 自動提款機ATM轉帳（入帳工作天數2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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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繳費單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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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費

繳費證明樣張

• 如未收到信件，可能您的郵件系統將此信件歸類為垃圾信件，
請檢查垃圾信件資料夾。

請務必保留
繳費憑證，
以備領證時

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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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停車證使用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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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證張貼位置

為維護使用者權益，停車證須依規定「張貼於
原申請車輛之明顯處」，以利辨識。

✓汽車請張貼於車輛前方明顯處

✓機車請張貼於車輛前(後)方明顯處



機車停車證係易碎(蛋殼)貼紙，請一次到位貼上，切勿懸掛。

• 騎乘機車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。

• 本證請張貼於車輛前(後)方明顯處，未依規範位置張貼者以違規處理。

• 本 證 為 有 價 證 券 ， 車 號 、 證 號 請 與 原 申 請 資 料 相 符 使 用 ，
請勿轉借他人或變造仿冒，否則沒收不再補發，並追究其責任。

• 車輛進校後，未依規定停放在機車場停車位內，屬違規停車，
經開違規單或拖吊者，應按本校車輛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繳費。

• 學年度車證，限該學年度內使用，逾期作廢。

• 車證若不慎遺失，補辦依規定收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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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停車證使用須知(備註於停車證背面)



汽車停車證係靜電貼紙，請張貼於車輛前方擋風玻璃。

• 本證請張貼於車輛前方明顯處，未依規範位置張貼者以違規處理。

• 本證為有價證券，車號、證號請與原申請資料相符使用，請勿轉借他人或變造仿冒，
否則沒收不再補發，並追究其責任。

• 本證僅供停車用，不負保管責任。

• 本證可停本校教職員停車場，須停放於停車位內，不得占用各專用停車位；
如經開違規單或拖吊者，應按本校車輛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繳費。

• 車位停滿時應將車輛停放至「海堤來賓收費停車場」（不另收費），
車牌辨識進出場；如無法離場，請按出口對講機與本校值班室聯絡
(07)525-2000#6666（勿自行繳費）。

• 車輛停放於國研大樓停車場須另收費。

• 學年度車證，限該學年度內使用，逾期作廢。

• 車證如不慎遺失，補辦酌收工本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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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職員工】汽車停車證使用須知(備註於停車證背面)



汽車停車證係靜電貼紙，請張貼於車輛前方擋風玻璃。

• 本證請張貼於車輛前方明顯處，未依規範位置張貼者以違規處理。

• 本證為有價證券，車號、證號請與原申請資料相符使用，請勿轉借他人或變造仿冒，
否則沒收不再補發，並追究其責任。

• 本證僅供停車用，不負保管責任。

• 本證限停放「海堤來賓收費停車場」（不另收費），車牌辨識進出場；如無法離場，
請按出口對講機與本校值班室聯絡(07)525-2000#6666（勿自行繳費）。

• 未依規定停放在海堤來賓收費停車場車位内，屬違規停車；如經開違規單或拖吊者，
應按本校車輛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繳費。

• 車輛停放於國研大樓停車場須另收費。

• 學年度車證，限該學年度內使用，逾期作廢。

• 車證如不慎遺失，補辦酌收工本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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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生/約用人員】汽車停車證使用須知
(備註於停車證背面)



本校停車證嚴禁私自買賣，偽造或冒用構成偽造特種文書罪，
如涉及不法情事經查證屬實者，將依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

• 停車證屬有價證券，偽造或冒用構成偽造特種文書罪，相關新聞案例
皆經法院判處在案，切勿以身試法。

• 刑法第212條：偽造、變造…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
罰金。

• 刑法第216條：行使偽造、變造文書者，將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• 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11條第7項：冒用、變造或偽造文書者，
情節較輕者，得核予小過之處分。另依第12條第7項規定，冒用、變造
或偽造文書情節重大者，得核予記大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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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證禁止偽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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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停車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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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汽車收費停車場地圖

◼ 約用人員、學生及廠商
等持本校當學年度有效
汽車停車證者，限停
「海堤停車場」（不另
收費），車牌辨識進出
場 ； 如 無 法 離 場 ，
請按出口對講機與本校
值班室聯絡 (07)525-
2000#6666 （勿自行
繳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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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機車停車場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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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汽機車共用停車位

◼ 汽車全天可停。

◼ 機車限停放時段為晚上8時至翌日上午7時止，
其餘時段禁止機車停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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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國立中山大學校園門禁管制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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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盡事宜請洽

車輛管理委員會辦公室

•【地點】行政大樓1樓AD1002

•【洽公時間】週一至週五，09:00-12:00、13:00-17:00

•【電話】(07)525-2000，分機2381-2385

•【 Email 】nsysucar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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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

